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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0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水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7 月 1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购买股权的公告》显示，

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HONG KONG YU JIA INTERNATIONAL 

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、JYJH  LIMITED（以下合称

“投资方”）近日与 Kazokou SAS 及 Orsay 53 SAS 等主体签署了

《SHARE PURCHASE AGREEMENT 》，拟以 4,450 万欧元购买

Kazokou SAS 及 Orsay 53 SAS 合计持有的 EviDenS de Beauté SAS 

（以下简称“标的公司”）90.05%的股权，并以 500 万欧元平价购买原

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年初已宣派但未支付的股利形成的债权，本次交

易金额合计 4,950 万欧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

以下事项： 

1. 公告显示，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为化妆品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，

2021年度、2022年 1-5月实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,972.65万欧元、831.36

万欧元，实现净利润分别为 549.23 万欧元、179.96 万欧元；2021 年

末、2022 年 5 月 31 日总资产分别为 1,450.18 万欧元、1,271.18 万欧

元，净资产分别为 622.39 万欧元、346.55 万欧元。本次交易估值采

用市场法为主，并辅以未来现金流折现法，经过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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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请补充披露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的类型、具体用途、研发情况，

近一年又一期各类型主要产品销售额、成本及费用变动情况等，说明

标的公司主要产品近一年又一期毛利率及其变动情况，近一年又一期

总资产及净资产均出现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

存在差异。 

（2）请补充披露本次估值参数选取的方式及依据、具体评估测算

过程，并结合标的公司经营情况以及在技术、人员、经验、市场等方

面的具体优势及核心竞争力、可比公司或可比估值情况等说明本次交

易采取前述估值方法的原因及合理性、评估增值率较高的原因、交易

作价是否公允，并请充分提示评估增值较高的风险。请评估机构发表

核查意见。 

2. 公告显示，交易各方预计在签约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或其他

各方同意的时间完成交割，但应不晚于 7 月 31 日。协议签订后，投

资方将向交易对手方支付 30%的股权对价，合计 1,335 万欧元；剩余

70%的股权对价及债权对价，合计 3,615 万欧元将于交割当日支付至

交易对手方指定的账户，同时，交易对手方向投资方交付全部交割文

件。 

（1）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先付款、后交割的安排是否符合同行业

收购案例一般情况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，投资方及你公司

拟采取及已采取的保障交易对方履行标的公司交割等义务的措施，并

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、违约责任条款的具体约定等，说明若无法顺

利完成交割，投资方及你公司可采取的救济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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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就本次交易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审批程序，

是否仍需报请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审批或履行相关程序，前述尚未履行

的程序是否影响本次交易及协议的生效及履行。 

（3）如协议双方约定附加或保留条款，请你公司予以补充披露。

并请结合对上述问题的回复进一步提示相关风险。 

请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3. 公告显示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标的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

范围。标的公司创始人仍持有少数股份，并计划继续担任标的公司的

法定代表人，标的公司原团队继续保留，收购后标的公司将持续保持

独立经营。本次收购预计将形成较大金额商誉，存在商誉减值风险。

本次交易后，若不能有效进行企业文化理解和资源优势互补整合，可

能会给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整合协同带来一定的风险。 

（1）请说明本次交易相关方是否设定相关业绩承诺，如是，请补

充说明相关业绩承诺的内容、设定依据及其合理性；如否，请说明本

次交易未设定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符合行业惯例。 

（2）请结合你公司与标的公司在业务、产品、市场、渠道及上下

游等方面的协同性等说明你公司本次收购标的公司的具体原因、交易

背景及必要性，并补充说明你公司拟采取和已采取的对标的公司进行

管控及业务整合的相关措施和计划，收购完成后你公司能否对标的公

司实施有效控制。 

（3）请补充披露你公司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的会计处理，相关会

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

4 

 

4. 请说明你公司近期接受媒体采访、机构和投资者调研、回复

投资者咨询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原则的情形。 

5. 请核实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股东

近 1 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，未来 3 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，如

是，请说明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。 

6. 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7 月 25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
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7 月 18 日 

 

 


